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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组字„2022‟1 号 

 

关于召开 2021 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
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根据《中共辽宁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召开 2021 年度基

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》（辽委教通

„2022‟1 号）要求，现就召开 2021 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

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各党支部要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，以深入学习贯彻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

会精神为主题，紧紧围绕深入领会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

经验，结合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来进行，组织引导广

大师生党员深刻认识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大力弘扬伟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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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党精神，坚持自我革命，进一步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持续提升党支部的创造力、凝聚

力、战斗力，为扎实推进学校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做出更大贡献，

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 

二、程序步骤 

紧密结合党支部和党员思想学习工作实际，严格落实组织生

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相关制度规定和任务要求，重点做好以下 5

个方面的工作。 

（一）认真组织学习 

在集中学习和党员自学的基础上，党支部要集中组织党员进

行一次专题学习研讨，为开好组织生活会、做好民主评议党员工

作打牢思想基础。要结合工作实际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“七

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是《中共

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等全会文件

和辅导资料，学习党章和《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法

规。对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党员，党支部要采取灵

活方式为他们“送学”“补课”，并安排专人进行辅导，提供必要

的学习资料，做到全覆盖、无遗漏。 

（二）认真查摆问题 

通过群众提、自己找、上级点、互相帮，进一步找准问题，

党支部和党员要主动征询，广泛听取上级党组织、工作和服务对

象以及身边党员群众等反映和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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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支部委员之间、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、党员和党员之间

普遍开展谈心谈话，坦诚交流、沟通思想，指出存在的问题、相

互交换意见。 

党支部书记要重点同新发展党员、新转入党员、流动党员、

生活困难党员、年老体弱党员、受到处分处置党员谈心谈话，征

求对党支部的意见建议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员思想政治工作。 

党支部委员会要对照党章、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

组织工作条例》规定的职责任务，对照落实学校党委部署要求，

对照完成党史学习教育、专项整治、巡视巡察以及上年度组织生

活会等问题整改情况，对照师生的新期待，全面查找在发挥政治

功能和组织力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。 

党员主要对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和要求，对照新

时代合格党员的标准，对照入党誓词，对照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，

联系实际进行党性分析，主要看理想信念是否坚定、“四个自信”

强不强，看对党忠诚是否坚定、“两个维护”强不强，看责任担

当是否坚定、斗争精神强不强，看自我革命是否坚定、“四自”

能力（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）强不强，

全面查找在政治、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能力、纪律、作风等方面

的问题和不足。 

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员查摆的问题分别形成问题清单。 

同时，各党支部要认真查摆高校党建工作力度层层递减问

题；学校机关、直属部门党支部要认真查摆党建工作“灯下黑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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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业务工作“两张皮”等问题。 

（三）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

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一般以党支部党员大会、党支部

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小组会形式进行，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

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者党小组组织生活会，带头开展批评和自

我批评。 

党支部书记要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党员大会述职，报告一年

来党支部工作，并请党员进行评议。党员采取个人自评、党员互

评的方式，在党员大会或者党小组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党

支部委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一般采取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方式

进行，也可在党员大会或者党小组会上结合个人自评、党员互评

进行。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联系具体人具体事，有什么问题就说什

么问题，不讲空话套话，不搞一团和气。党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委

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，要起到带头示范作用。在党员大会上，

要采取发放测评表的方式，对党员按照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基本

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进行民主测评。 

（四）认真用好民主评议结果 

党支部委员会或者党员大会综合分析党员日常表现，结合民

主测评结果，实事求是地对每名党员提出评定意见并向本人反

馈。评定为“优秀”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。要

将党员民主评议结果作为评先评优、推荐遴选等方面重要参考。

对评为“合格”的党员予以肯定鼓励，提出希望和要求；对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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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基本合格”的党员指出差距，帮助改进提高；对评为“不合格”

的党员要立足教育转化，按照规定办法和程序作出组织处置。预

备党员参加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，但不评定等次。要将党

支部民主评议结果作为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组织考核的重要参

考，树立大抓基层导向，努力增加先进支部、提升中间支部、整

顿后进支部。 

（五）认真整改落实 

针对查摆的评议出的问题，党支部委员会要列出整改清单，

明确整改事项和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限，党员要作出整改承诺。整

改清单和整改承诺在一定范围内公示，接受党员群众监督。党支

部委员会整改清单以及党员民主评议结果报分党委（直属党总

支）备案。党支部书记作为党支部委员会整改第一责任人，向分

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和党员大会述职时，要报告整改落实情况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

切实加强领导和指导，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，

要结合分工和深化落实联系师生党支部等工作制度，列席党支部

专题组织生活会并进行点评。 

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，不得层层转发文件，

不要求党支部编制工作方案，不得简单片面地要求参会率、测评

票数等，不要求党支部搞征求意见表、总结报告等材料，不要求

党员撰写个人发言材料。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应当面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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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，不宜在网上进行，对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或者党员流

动外出、身体原因等不能参加的党员，党支部要结合实际作出灵

活安排。 

这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要在2022年3月底前完成。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请于 2022 年 4 月 7 日 17:00 前，将相

关工作总结（工作组织实施、经验和成效梳理凝练等，500 字左

右）、《民主评议评定结果汇总表》的盖章扫描件及电子版发送至

邮箱 neuzzb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民主评议党员评定结果汇总表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22 年 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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